
萬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 8 條

第 1 項規定，向您告知下列事項，請您詳閱並同意本公司為您個人資料之利

用： 

一、 

為整體評估各個網頁的流量、使用者進入本公司網站之路徑等資料，我們會保

留 30 日您在上網瀏覽時，伺服器自行產生的相關記錄，包括您使用連線設備的

IP 位址、使用時間、使用的瀏覽器、瀏覽及點選資料記錄等，以利於提昇本公

司網站的服務品質。此記錄為內部應用，絕不對外公佈，且本公司網站僅對全

體使用者行為總和進行分析，並不會對個別使用者進行分析。本網站的網頁提

供其他網站的網路連結，您也可經由本網站所提供的連結，點選進入其他網

站。但該連結網站不適用本網站的隱私權保護政策，您必須參考該連結網站中

的隱私權保護政策。 

二、名詞解釋： 

1. 個人資料：指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社

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2. 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3. 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編

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 

4. 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 

5. 國際傳輸：指將個人資料作跨國（境）之處理或利用。 

三、蒐集之目的 

（依據法務部公告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填載如

下，代號及項目名稱嗣後如經法務部公告變更，亦隨同變更之）： 

1. ○三六 存款與匯款； 

2. ○四○ 行銷（包含金控共同行銷業務）； 

3. ○六九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4. ○九○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 



5. ○九八 商業與技術資訊； 

6. 一二○ 稅務行政； 

7. 一三六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8. 一三七 資通安全與管理； 

9. 一四八 網路購物及其他電子商務服務； 

10. 一五七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11. 一八一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12. 一八二 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 

四、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依據法務部公告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填載如

下，代號及項目名稱嗣後如經法務部公告變更，亦隨同變更之）： 

1. Ｃ○○一 辨識個人者； 

2. Ｃ○○二 辨識財務者； 

3.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4. Ｃ○一一 個人描述； 

5. Ｃ○三一 住家及設施； 

6. Ｃ○三五 休閒活動及興趣； 

7. Ｃ一三二 未分類之資料。 

五、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我們使用您個人資料期間自您成為本公司網

站內與其所附屬網站的會員日起，至您提出申請中止會員服務或因違反

會員服務條款被中止服務日為止。 

2. 地區：本公司所在地，及本公司所有有關的網站與其所附屬網站。 

3. 對象：本公司。但基於履行契約目的情形下，將用作本公司進行會員驗

證、數據統計及分析、獎項兌換、廣告行銷、會員服務訊息、特別活



動、新服務、新產品之通知等用途，以履行與您的契約義務。 

4.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之蒐集、處理、國際傳輸與利用（例如使用電子文件、紙本或其他合於

當時科學技術之適當方式等 

六、 

申請加入本公司網站會員時，需請您提供個人的手機資料或以 Facebook 帳號

認證，以便在您登入本公司網站之服務後，就能辨別您的身分，並提供更友善

的個人化服務；您可以自行設定一組專屬於您的會員帳號及密碼或以 Facebook

帳號，作為您登入本公司網站及您使用本公司網站所提供之產品、服務時的唯

一身分識別，請您自行妥善保管該會員帳號及密碼。 

七、 

本公司依公司隱私權政策有義務保護各會員隱私，非經您本人同意不會自行修

改或刪除任何會員之個人資料及檔案。除非是為了向您提供您所要求的產品或

服務、獲得您的授權，或有以下情形，否則本公司不會向任何其他人出借或出

售您的個人資料，或與之分享： 

1. 經由合法的途徑。 

2. 為保護本公司網站各相關單位之權益。 

3. 配合司法單位合法的調查。 

4. 配合相關職權機關依職務需要之調查或使用。 

5. 基於善意相信揭露為法律需要，或為維護和改進網站服務而用於管理。 

6. 若您對本公司要求提供任何服務，本公司網站將會根據您的個人資料發

送有關之行銷資訊。 

7. 根據契約與本公司合作商業營運之服務供應商，例如為了防止詐欺行

為，為了行銷目的所為之收集資料，或提供技術服務。而這些服務供應

商僅能於其服務範圍內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將不會用於其他任何商業用

途。 

8. 本公司計劃合併或收購之公司。若有前開情事，本公司將會要求新合併

的實體遵循公司隱私權政策，並尊重您的個人資料保密性。 



八、 

本公司網站主機均設有防火牆、防毒系統等相關的各項資訊安全設備及必要的

安全防護措施，加以保護網站及您的個人資料採用嚴格的保護措施，只由經過

授權的人員才能接觸您的個人資料，相關處理人員皆簽有保密合約，如有違反

保密義務者，將會受到相關的法律處分。如因業務需要有必要委託其他單位提

供服務時，本網站亦會嚴格要求其遵守保密義務，並且採取必要檢查程序以確

定其將確實遵守。 

九、 

為了讓我們為您提供更完善的服務，您也可以自由在本公司網站會員資料中登

錄各類個人識別資料，以便於本公司網站購物、參與本公司及合作廠商所舉辦

之各類活動或協助進行數據統計及分析。但如因此產生金流或物流之必要，本

公司可能要求您提供可證明前述個人識別資料等文件正本、傳真或影本，並可

能將您前述個人識別資料中因服務所必要之部分提供給相關機關或合作、協力

廠商作為交易驗證或提供服務之用。 

十、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您就本公司保有之您的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

利： 

1. 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

成本費用。 

2. 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規

定，您應為適當之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3. 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4. 依個資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本公司請

求停止處理或利用您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公司因執行業務

所必須或經您書面同意並註明其爭議者，不在此限。 

5. 依個資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

時，得向本公司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您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

書規定，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您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6. 本公司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您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

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您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 



十一、 

您可接洽本公司客服中心進行申請。上開權利之申請，應填具申請文件，本公

司得向您請求提出可資確認之身分證明文件；如果是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請出

具委任書，並且提供本人及代理人的身分證明文件。 

十二、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公司

將無法進行和您的聯繫、完成交易、提供服務、身分驗證或處理消費、交易或

客訴等等問題，致可能影響您權益或無法進行本公司之服務。 

十三、 

因為法令的改變，我們會修訂本同意書之內容，相關修正內容以及規定會公告

於本公司的網站上，並以公告方式通知您；為保障您的權益，請定期瀏覽我們

網站的公告。當您於本同意書為修改或變更後，繼續使用本公司網站與其所附

屬之網站服務，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修改或變更後之內

容。如果您不同意本同意書，請您立即停止使用本公司網站與其所附屬之網站

服務。 

十四、 

您如果對於個人資料有關之相關事項有任何意見或疑問，可以和本公司客服中

心聯絡，信箱：support@5win888.com 

十五、 

您可透過客服信箱(support@5win888.com)向本公司行使下列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您依此項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料或製給複製本時，本公司得酌收必要成

本費用。根據部分服務現行的運作機制，在刪除您的個人資訊後，系統需要一



段時間才會將殘留的檔案副本從線上伺服器中完全刪除，而我們的備份系統仍

可能保留其檔案備份。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如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我們將無法為您

提供本應用程式之相關服務。 

    

 


